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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202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符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上交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

报告》等相关规则的要求。 

2、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状

况。 

本项议案以 6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对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则的要求，对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进行了审核，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则的

要求。 

2、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

制情况。 

本项议案以 6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关于对公司董事会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要求，对董事会预

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核，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1、我国铁路运输行业具有“设备联网、生产联动、统一指挥、部门联劳”

等关联性和整体性强的特点，根据铁路运输技术组织的要求，公司铁路相关业务

需要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共同完成，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经营，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行业定价或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发现内幕交

易，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行为。 

2、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 

本项议案以 6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认真

规范召开监事会会议，并对公司董事会依法运作、公司财务规范、关联交易和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等方面认真开展监督工作，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现对相关事项发表以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始终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规

范经营，贯彻“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不断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

理在履行职责时恪尽职守，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



 3 

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认真地检查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经审核，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准确

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3、监事会对报告期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依据财政

部相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变更审批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进行了审核，公司最近一

次募集资金已全部在报告期前按募集资金承诺及变更的项目投入使用，投资项目

变更程序合法。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进行了审核，报告期内公

司没有重大收购、出售资产事项。 

6、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相关的关联交

易事项是必要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了行业定价或公平合理的原则，没有发现内

幕交易，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披露程序，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行为。 

7、监事会对公司《2023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 

8、监事会对公司《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审阅，认为董事会

编制的内部控制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 

本项议案以 6 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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